
11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戶政
科 目：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包括國籍法、戶籍法、姓名條例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

法）
考試時間： 1 小時 30 分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40340
頁次：3－1

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外國人具備何種要件，得申請一般歸化？（25 分）

二、菲律賓籍女移工甲來臺工作時和我國籍之男子乙相戀，不久生下一子

丙，丙出生六個月仍未申報戶口，甲於居留期即將屆滿前和乙結婚，婚

後兩人共同住在桃園市。關於丙之身分應如何適用法律？甲、乙於婚後

三個月始抱丙至管轄之戶政事務所申請丙之出生登記，戶政事務所之承

辦人應如何處理該申請？（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4403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甲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父母均為無國籍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為無國籍 甲出生後即得申請歸化為中華民國國籍

甲為中華民國國籍 甲得隨父母申請難民庇護

2 外國人申請歸化，有下列何種情形時，免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有正當理由，申請展延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時限者

申請隨同歸化之未婚未成年子女

投資一定金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對促進產業發展有重大貢獻者

有殊勳於中華民國者

3 有關撤銷歸化之審查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內政部應召開審查會

內政部應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舉行聽證

經法院確定判決係通謀為收養而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得不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審查會之組成，其中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4 為外國人之配偶，雖提出申請，但仍不喪失國籍之情形，不包括下列何者？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後 3 年內

為民事被告

未繳清滯納租稅金額者

偵查程序中之刑事被告

5 為外國人之配偶，經內政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如嗣後未取得外國國籍，內政部應如何

處理？

依其申請回復其國籍 依其申請撤銷國籍之喪失

命其以無國籍人身分申請歸化 返國設定住所後始予回復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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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下列何者申請歸化時，免附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之證明？

有殊勳於中華民國之外國人

為中華民國國民配偶之外國人

為中華民國國民配偶，因受家庭暴力離婚且未再婚之外國人

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外國人

7 下列何者無法申請喪失國籍？

里長 公立學校教師 後備軍人 公營事業約聘人員

8 某甲原登記為平地原住民身分，因父母離婚而欲變回山地原住民身分，應為下列何種登記？

變更 更正 廢止 撤銷

9 甲承租乙管理之房屋，於租賃期間發生死亡，下列何者不得為死亡登記之申請人？

乙 甲同居人 生前囑託之朋友 經理殮葬之人

10 依戶籍法規定，下列何種情形應為遷出登記？

入矯正機關收容 6 個月以上 因公派駐境外出境 2 年以上

遷出原鄉（鎮、市、區）3 個月以上 入住長期照顧機構 1 年以上

11 依戶籍法規定，有關監護登記與輔助登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對於父母雙亡之 12 歲兒童，依法選定監護人者，應為監護登記

滿 17 歲女子，經法定代理人同意結婚者，因仍為未成年人，應依法選定監護人，並為監護登記

因精神障礙，致為意思表示之能力，顯有不足之情事，經法院為輔助之宣告者，應為輔助登記

因心智缺陷，致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之情事，經法院為輔助之宣告者，應為

輔助登記

12 下列何種情形應為撤銷登記？

戶籍登記事項自始不存在時 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者

戶籍登記事項有變更時 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時

13 下列戶籍登記，何者並非得以當事人之任何一方為之？

監護登記 終止收養登記

收養登記  95 年於國內結婚之登記

14 下列何種戶籍登記，免經催告程序，由戶政事務所逕行為之？

死亡宣告登記 死亡登記 初設戶籍登記 遷徙登記

15 依姓名條例第 10 條各款規定申請改姓名，應檢附之證明文件，不包括下列何者？

原名譯音過長者，為載有原姓名之證件

原名不正確者，為載有原姓名之族譜

出家為比丘者，為出世之證明

因執行公務之必要而更改姓名者，為服務機關證明書

16 關於中文姓名之取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使用辭源、辭海、康熙等通用字典或教育部編訂之國語辭典中所列有之文字

姓名文字未使用辭源、辭海、康熙等通用字典或教育部編訂之國語辭典中所列有之文字者，不

予登記

中華民國國民與外國人結婚所生子女之取用中文姓名，得依該外國人使用姓名之習慣

姓氏與名字之間不得以符號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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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關於臺灣原住民之姓名登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已依漢人姓名登記者，得申請回復其傳統姓名，但以一次為限

已回復傳統姓名者，得申請回復原有漢人姓名，但以一次為限

如使用中文登記傳統姓名，應使用辭源、辭海、康熙等通用字典或教育部編訂之國語辭典中所

列有之文字

得以傳統姓名之通用拼音並列登記

18 關於國民使用姓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身分登記所使用之證件，得使用別名

財產買賣交易所使用之證件，得使用別名

商業登記所使用之證件，得使用別名

學歷應使用本名，未使用本名者，無效

19 下列何者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於取得外國籍後，得繼續擔任中華民國公職？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兼任所長 國立高中校長

里長 公營事業總經理

20 關於冠姓、改名、改姓之申請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申請冠姓者，以本人及其配偶為申請人

申請改名者，以本人、配偶或法定代理人為申請人

申請改姓者，以本人、配偶或法定代理人為申請人

因收養而須改姓者，以辦理收養登記者為申請人

21 下列何種情形得申請改姓？

羈押中

受宣告強制工作之裁判確定之日起至執行完畢滿 3 年之期間

同時在一學校肄業，姓名完全相同

音譯過長

22 法國人甲男與我國人乙女於 2018 年 7 月在巴黎結婚，乙女於 2019 年 1 月離家赴美國紐約州與

美國人丙男同居，並於同年 4 月生下丁。關於丁是否為甲之婚生子女應適用之準據法，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應適用我國法 應適用法國法

應適用我國法或法國法 應適用我國法、法國法或美國紐約州法

23 於 2019 年繫屬之訴訟適用當事人本國法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當事人無國籍時，適用當事人之住所地法

當事人有多數國籍時，適用當事人最後取得國籍之本國法

如依其本國法就該法律關係須依其他法律而定者，應適用該其他法律

有行為能力人之行為能力，不因其國籍變更而喪失或受限制

24 德國人甲男與我國人乙女在美國未婚同居，並生下丙女。其後甲男返回德國居住，乙丙返回我國

居住。甲男欲認領丙女，關於其認領效力之問題，我國法院應如何適用法律？

適用美國法 適用我國法

適用德國法 甲適用德國法而丙適用美國法

25 住所在菲律賓的法國人甲，於生前赴日本立下遺囑，欲將甲在我國的土地捐贈某財團法人，甲於

返回菲律賓後死亡。關於甲之遺囑方式應適用之法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得適用法國法 得適用日本法 得適用菲律賓法 得適用我國法


